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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政策及
中马共同开发前景

祁怀高１

（１．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与其三个海上邻国（泰国、越南和文莱）开展了油气共

同开发 ／ 合作开发。 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一是马来西亚

与三个海上邻国都明确各自的大陆架主张重叠范围；二是有着强烈的经济收益和技术驱动动

因；三是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 马泰采取“超国家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模式”；马越采取“联
合经营模式” ／ “石油公司代理模式”；四是妥善处理了主张重叠海域的“先存权”问题。 马泰、
马越共同开发都保留了“先存权”。 通过借鉴马来西亚共同开发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中马在

共同开发的区块选择、管理模式、开发技术、“先存权”处理等领域，都具有较为广阔的探讨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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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就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存在领土争议，两国在南海南部海域还存在着海

洋管辖权争议。 马来西亚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在

南海南部海域开展勘探和开发油气资源。 迄今，
马来西亚已与泰国、越南和文莱三个海上邻国开

展了海上油气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但马来西亚

还未与中国正式讨论在南海的共同开发事宜。

本文中的“共同开发”（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指
的是：有关国家搁置边界争端，在不损害各自主

张（声索）有效性的情况下，转而进行合作勘探

和开发，共享在声索重叠海域发现的碳氢化合

物。①本文中的共同开发对象为液态流动性的碳

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由于渔业等生物

资源有洄游属性，很难局限于某个开发区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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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将生物资源排除在共同开发的研究对

象之外。 而 “合作开发” （有时亦称 “开发合

作”，英文表述为“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

一个可以在任何海域适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

争议海域（声索重叠海域）的共同开发，而且包

括非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合作。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中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使用了“开发合作”①这一表述。 区分上述两个

概念并非“文字游戏”，因为在部分南海沿岸国

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主张不明确和无法对主张重

叠海域进行划界的情况下，有时候官方文件会

使用更有弹性的“合作开发”表述。②但中国希望

推进的是真正的共同开发，以某种合作形式来

勘探或开发位于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
本文将在梳理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

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案例基础上，分析推动马来

西亚共同开发取得成功的原因；并在借鉴马来

西亚成功政策的基础上，思考中马在南海共同

开发上的未来探讨领域。

一、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共同开发分析

马来西亚和泰国在靠近南海的泰国湾下

部，存在 ７ ２５０ 平方千米的大陆架主张重叠区

域。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马泰开始就两国在泰

国湾的大陆架主张重叠问题进行谈判。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马泰签署《关于划分两国领海的协

定》和《关于划分两国在泰国湾的大陆架备忘

录》，划定了两国领海和近海大陆架的海域边

界。 由于两国关于泰国所属鼠岛（Ｋｏ Ｌｏｓｉｎ）的
划界效力存在分歧，两国在泰国湾剩余的大陆

架主张重叠区域未划界。 为打破僵局，马来西

亚时任总理侯赛因·奥恩 （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Ｏｎｎ） 于

１９７９ 年初建议马泰两国应在该重叠海域开展联

合开采；泰国时任总理江萨·差玛南（Ｋｒｉａｎｇｓａｋ
Ｃｈａｍａｎａｎ）同意奥恩的提议，并指出两国共享该

海域的资源总比相互争抢好。④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马来西亚与泰国签署

《马来西亚和泰王国为开发泰国湾两国大陆架

限定区域内海床资源而设立联合管理机构的谅

解备忘录》 （简称 “《马泰谅解备忘录》”）。⑤

《马泰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两国同意在泰

国湾存在一块重叠海域，该区域由 ７ 个坐标点⑥

以直线连接而成（第一条）。 双方将建立马来西

亚—泰国联合管理机构 （简称 “马泰联管机

构”），旨在对重叠区域内的非生物自然资源开

展联合勘探和开发，期限为 ５０ 年（第三条）；马
泰联管机构设两名联合主席，每国各一名，以及

每国相同数量的成员（第三条）；在共同开发区

开展活动所产生的费用，以及由此获得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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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ｐｄｆｆｉｌｅｓ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ｔｈａ⁃ｖｎｍ１９９７ｍｂ．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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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两国平等分担和分享（第三条）。 若双方在

规定的 ５０ 年期限届满之前，对大陆架划界问题

达成了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马泰联管机构应

解散；若两国在规定的 ５０ 年内未能就大陆架划

界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则现存的安排在

期满后继续有效（第六条）。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马泰

两国在吉隆坡批准了《马泰谅解备忘录》。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马来西亚与泰国签署

《马来西亚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设立马来西

亚—泰国联合管理机构及其他事项的 １９９０ 年

协定》（简称“《马泰联管机构协定》”）。①《马泰

联管机构协定》指出：马泰联管机构应当具备法

律人格和相应的能力；联管机构负责勘探和开

发 １９７９ 年《马泰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共同开发

区内海床和底土的非生物自然资源；产品分成

合同的有效期不应超过 ３５ 年；马泰联管机构在

共同开发区所有活动产生的支出和获得的收

益，应由两国政府平等承担和分享。
马泰联管机构的总部位于吉隆坡，由马泰

两国政府委任的相同数量的两国国民（每国各 ７
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管理；马泰联管机构管理

层包括涉及石油业务的技术、法律和财政方面

的管理人员，管理层受董事会的监管（参见图

１）。② １９９４ 年，马泰联管机构将两份产品分成

合同授予了 ２ 个承包商，授权他们在共同开发

区开展勘探，这标志着马泰共同开发区开发工

作正式启动。
２００５ 年 ３ 年，马泰共同开发区的第一个油

气田（Ｃａｋｅｒａｗａｌａ）开始生产天然气。 截至 ２０１９
年，马泰共同开发区生产的天然气已累计达 ５
万亿立方英尺。③马泰共同开发区的产品分成合

同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 Ａ－１８ 区块，承包商包

括马来西亚国油勘探（共同开发区）私人有限公

司（ＰＣ ＪＤＡ Ｌｔｄ．）（占比 ５０％）、赫斯石油公司泰

国（共同开发区）有限公司［Ｈｅｓｓ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ＤＡ） Ｌｔｄ．］ （占比 ４９．５％）、赫斯石油

公司 泰 国 有 限 公 司 （ Ｈｅｓｓ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Ｌｔｄ． Ｃｏ．）（占比 ０．５％），作业者为国油

勘探（赫斯）作业私人有限公司（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 Ｈ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ｄｎ． Ｂｈｄ．）；第二组是 Ｂ－１７

区块、Ｃ－１９ 区块和 Ｂ－１７－０１ 区块，承包商包括

泰国国家石油公司勘探和生产分公司（ＰＴＴＥＰ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占比 ５０％）、马来西亚国油勘

探（共同开发区）私人有限公司（占比 ５０％），作
业者为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 － ＰＴＴＥＰＩ 作业私人有限公司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ＰＴＴＥＰ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ｄｎ． Ｂｈｄ．，
ＣＰＯＣ）。④

从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来看，马泰采取的

是“超国家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模式”，⑤１９７９
年《马泰谅解备忘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马泰

联管机构将代表双方行使与共同开发区内勘探

和开发海床及底土非生物自然资源所必需的、
有关的或附带的所有权利。 １９９０ 年《马泰联管

机构协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马泰联管机构应

当具备法律人格和相应的能力，马泰两国政府

也应分别颁布建立马泰联管机构的议会法令。
在马泰两国达成共同开发的过程中，经济

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泰两国都是在经济发

展的重要时刻且能源利用十分突出这一紧迫阶

段开始协商共同开发，期中经济实用主义发挥

了相当大的作用。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泰国石油

高度依赖进口，泰国迫切需要通过开发近海油

气资源，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马来西亚是

能源出口国，但由于当时油价高企，马也希望尽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９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该协定的全文，参见：Ｄａｖｉｄ Ｏｎｇ，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
１９９１， ｐｐ． ６４ － ７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Ｖｏｌ．１，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ｈ⁃
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１１１－１１２３．

ＭＴＪＡ， “Ａｂｏｕｔ ＭＴＪ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ｔｊａ．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ｍｔｊａ．
ｐｈｐ，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ＭＴＪ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ＭＴＪＡ） ４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ｔｊａ．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ｃｈｒｏ ／ 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１．ｐｎｇ，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ＭＴＪ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ｔｊａ． ｏｒ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萧建国著：《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海洋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４－１２６ 页；邵建平著：《东南亚国家处理海域争端

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蔡鹏鸿著：《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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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马泰联管机构组织架构及其产品分成承包商示意图

来源：ＭＴＪＡ， “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ｔｊａ．ｏｒ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ｈｐ，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快开发海域油气资源，换取更多外汇，发展国内

经济。①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资源需求紧迫感，
马泰两国是不会轻易搁置主权争议、转而采取

共同开发这一办法的。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马泰

共同开发给两国带来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经济

收益。②

二、马来西亚与越南的共同

开发分析

　 　 马来西亚西部的东北部海岸和越南的西南

部海岸的大陆架边界线主张存在重叠，重叠区

域面积约为 ２ ８００ 平方千米。③该重叠区域包括

两部分：一是马泰越三国主张重叠区域，面积约

为 ８００ 平方千米④（２５６ 平方海里⑤）。 １９９９ 年马

泰越就三国主张重叠区域达成了临时安排

（１９９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何海榕著：《泰国湾海上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０ 页。
ＭＴＪＡ，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ｔｊａ．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ｃｈｒｏ ／ ＿ＭＴＪＡ４０＿
ｆｕｌ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根据南越政府 １９７１ 年的大陆架主张和马来西亚政府

１９７９ 年的大陆架主张，马越两国有 ２ ８００ 平方千米重叠区域。 参

见：Ｎｇｕｙｅｎ Ｍａｎｈ Ｄｏ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Ｈｅ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Ｎ － Ｎｉｐｐ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ｌｕｍｎｉ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ｏｋｙｏ， １３－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ｎｉｐｐｏｎ ／ ｕｎｎｆ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ｈｏｍｅ ／ ａｌｕｍｎｉ ／ ｔｏｋｙｏ＿ａｌｕｍｎｉ＿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ｆｉｌｅｓ ／
ａｌｕｍ＿ｔｏｋｙｏ＿ｄｏｎｇ．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Ｎｇｕｙｅｎ Ｈｏｎｇ Ｔｈａｏ，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８，
１９９８， ｐｐ． １４０， １４９．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墨卡托坐标投影

（ＷＧＳ １９８４ Ｗｅｂ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Ｓｐｈｅｒｅ）方式计算，马泰越三国

主张重叠区域面积约为 ５６４ 平方千米。
Ｔａｒａ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ｉａｎＳＩ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２ ／ ７， Ｆ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ｎ ３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 ｐ． ３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ｌ．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０ ／ ０８ ／ Ｔａｒａ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ＡＳＩＬ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ｎ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ｔｏ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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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二是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录》
达成的“限定区域”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ｒｅａ）。 “限定区

域”的面积约为 ２ ００８ 平方千米①，该区域后来

也被称为马越商业安排区（ ＰＭ－ 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马越开始就该海域展开划

界谈判，但由于两国在涉柬埔寨冲突问题上的

政治互信不够，以及两国就越南所属土珠岛的

划界效力存在分歧，导致谈判未能取得进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随着柬埔寨冲突的解决和越

南积极申请加入东盟，马越双边关系有了很大

的改善。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汉密尔顿石油公司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宣布，在马越重叠海域的一口油井

（Ｂｕｎｇａ Ｏｒｋｉｄ－１）测试中，证实 ４ ４００ 桶 ／天的石

油蕴藏量。②汉密尔顿石油公司的发现对马越两

国尽快达成双方接受的石油资源开采方案起到

了推动作用。 １９９２ 年初，马越领导人开始讨论

在争议海域开展共同开发这一设想。③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５ 日，马来西亚和越南签署《马
来西亚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大陆架

限定区域内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谅解备忘录》（简
称“《马越谅解备忘录》”）。④ 《马越谅解备忘

录》的主要内容有：两国重叠海域（限定区域）是
由 ６ 个坐标点⑤相连的直线围成的区域（第一

条）。 双方应平等分担“限定区域”内石油勘探

和开采产生的所有费用，平等分享其产生的收

益（第二条）。 马来西亚和越南分别责成马来西

亚国家石油公司（ＰＥＴＲＯＮＡＳ）和越南国家石油

公司（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就“限定区域”内的石油勘

探和开采达成商业安排（第三条）。 《马越谅解

备忘录》为马越共同开发区确立了一个基本的

法律框架。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商业安排，建立了协

调委员会。 协调委员会由 ８ 人组成，马来西亚

国家石油公司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各任命 ４
人。 协调委员会为限定区域内石油作业的管理

提供政策指导，协调委员会的投票规则为全体

一致规则。⑥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马越商业安排区开始生产石

油。 ２００７ 年，马越商业安排区开始生产天然

气。⑦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马越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将

马越商业安排区的产品分成合同延期 １０ 年。
根据该份延期的产品分成合同，在马越商业安

排区 内， 塔 里 斯 曼 （ 马 来 西 亚 ） 有 限 公 司

（Ｔａｌｉｓｍ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Ｌｔｄ．）占比 ３５％，越南石油勘

探生产公司（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ＶＥＰ）占比 ３０％，马来西亚国油勘

探私 人 有 限 公 司 （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 Ｓｄｎ．
Ｂｈｄ．， ＰＣＳＢ）占比 ３５％，塔里斯曼（马来西亚）有
限公司是马越商业安排区的作业者。⑧马越商业

安排区内的油气开采已经成功实施了 ２０ 多年，
给马越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据越南学

者阮洪韬（Ｎｇｕｙｅｎ Ｈｏｎｇ Ｔｈａｏ）介绍，马越共同开

发有助于两国建立信心和深化合作，后来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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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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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联

合递交南海南部 ２００ 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简称“马越联合划界案”）。 笔者需要指出的

是，２００９ 年马越联合划界案侵害了中国在南海

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从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来看，马越采取的

是“联合经营模式” ／ “石油公司代理模式”①，这
一模式非常灵活。 根据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

录》第三条，马越两国政府分别授权两国的国家

石油公司在“限定区域”内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

活动。 根据 １９９３ 年两国达成的商业安排，协调

委员会由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分别任命，而非

两国政府直接任命。 与商业和石油作业有关的

任何争端或分歧，将在协调委员会的大方向下

由两国国有石油公司解决。 协调委员会达成的

任何决议或决定都必须符合友谊和谨慎的原

则，也必须符合国际石油工业的现代技术发展

方向。 只有协调委员会无法友好解决的争端或

分歧才将会被提交给马越两国政府解决。②因

此，马越两国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商业开采方面

的事宜。
马越两国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达成共同开

发协议，经济因素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马来西亚加大了在泰国湾

海域的碳氢化合物勘探活动，马来西亚和外国

公司签署了 ３ 份石油合同，这 ３ 份合同涉及马

越主张重叠海域，这推动了越南与马来西亚开

展共同开发。 尤其是汉密尔顿石油公司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证实马越重叠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蕴藏

量，这直接推动了马越两国短期内达成共同开

发协议。 据预测，马越重叠海域天然气储量达

１．１ 万亿立方英尺。③

三、马来西亚与文莱的合作开发分析

马来西亚和文莱之间的海洋争端由来已

久。 １９７９ 年马来西亚出版的“领水和大陆架边

界”地图指出④，文莱的海上边界止于 １００ 英寻

（１８２．８８ 米）等深线。⑤马来西亚的依据是 １９５８
年英国发布的 ２ 份枢密令，即《北婆罗洲（边界

解释）》和《沙捞越（边界解释）》，这两份枢密令

划定了文莱的海洋边界。⑥但文莱坚称其海洋权

益能够合法地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

２００ 海里。⑦

２００３ 年，马来西亚和文莱因两个油气区块

的归属争端发生海军对峙事件。 ２ 个油气区块

（马来西亚称 Ｌ 区块和 Ｍ 区块，文莱称 Ｊ 区块和

Ｋ 区块）位于距离文莱海岸 １００ 英寻等深线之

外，但位于 １９８８ 年“文莱大陆架地图”主张的范

围内；马来西亚根据其 １９７９ 年地图，认为这两

个油气区块位于其主张的大陆架范围内。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墨菲石油（Ｍｕｒｐｈｙ Ｏｉｌ）的一艘船被文莱

的一艘炮艇驱逐，墨菲石油是马来西亚授予油

气开发许可的外国公司；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马
来西亚海军也封锁了道达尔公司（Ｔｏｔａｌ）的一艘

船，以阻止该船进入油气区块所在海域，道达尔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萧建国著：《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海洋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２３－１２４ 页；邵建平著：《东南亚国家处理海域争

端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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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文莱授予油气开发许可的外国公司之

一。①马文海军对峙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加快

了海上争端的谈判。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马来西亚和文莱以“换

文”形式划定了两国海洋边界。②根据该 “换

文”，马来西亚放弃了对两个石油区块的主张，
但马文两国也同意把两个石油区块指定为“商
业安排区” （现已被命名为 ＣＡ１ 和 ＣＡ２），联合

对碳氢化合物进行开发。③ 马文“商业安排区”的
管理模式参考了马越“商业安排区”。 马文两国的

国有石油公司是主要参与方，两国政府并未直接参

与商业运营。 不过，马文“商业安排区”在两国政

府“换文”后不再是争议区了，马来西亚已将其海

洋主张让渡给了文莱，作为交换，文莱允许马来西

亚参与油气开发，期限是 ４０ 年。 马文的这一合作

关系的条款细节直到 ２０１５年才最终敲定。④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文莱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

交了大陆架外部界限初步信息。 根据文莱提交

的这一文件，文莱确认 ２００９ 年马文“换文”协议

划定了两国 ２００ 海里以内的领海、大陆架和专

属经济区。⑤从 ２００９ 年马文“换文”协议涉及的

内容来看，马文两国的划界区域应位于中国南

海“断续线”以内，因而涉及到侵害中国作为第

三国的利益而导致相关协议条款无效的问题。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和文莱国家石油公司（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Ｂｒｕｎｅｉ） 签 署 了 ＣＡ１ 区 块 的 产 品 分 成 协 议

（ＰＳＡ）。⑦ ＣＡ１ 区块原称 Ｊ 区块（马来西亚原称

Ｌ 区块）。 ＣＡ１ 区块的面积约 １４４ 万英亩（约

５８５０ 平方千米），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已打下 ４ 个钻

井。⑧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ＣＡ１ 区块股份中，壳牌

石油 （ Ｓｈｅｌｌ ） 占 比 ８６． ９５％， 墨 菲 石 油 公 司

（Ｍｕｒｐｈｙ Ｏ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占比 ８．０５％、马来西亚

国家石油公司占比 ５％。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文莱国家石油公司签

署了 ＣＡ２ 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ＰＳＡ）。 ＣＡ２
区块原称 Ｋ 区块（马来西亚原称 Ｍ 区块）。 ＣＡ２
区块的面积约 １４９ 万英亩（约 ６０３０ 平方千米），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已打下 ７ 个钻井。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ＣＡ２ 区块股份中，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占比 ４５％，墨菲石油公司占比 ３０％，壳牌石油占

比 １２．５％，康菲石油（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和日本三

菱（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各占比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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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

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政策比较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

邻国的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参见表 １ 和表 ２），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中，马泰、马越共同开

发为相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马文合

作开发则顺利解决了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划界问题。

表 １　 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案例比较

马泰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区）

马越共同开发

（商业安排区）

马文合作开发

（商业安排区）

法律文件
１９７９ 年《马泰谅解备忘录》；

１９９０ 年《马泰联管机构协定》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录》

２００９ 年

马文“换文”协议

争端本质 大陆架主张重叠 大陆架主张重叠 大陆架主张重叠

重叠海域面积 ７ ２５０ 平方千米

２ ８００ 平方千米（主张重叠面积）；

２ ００８ 平方千米（“限定区域” ／

“商业安排区”面积）

１１ ８８０ 平方千米（商业安排区面积，

ＣＡ１ 区块和 ＣＡ２ 区块面积之和）

争端解决情况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划定了两国海洋边界

管理模式
超国家管理模式

（共同机构模式）

联合经营模式

（石油公司代理模式）
—

适用法律 专门法规为主，各自国内法为辅 马来西亚石油开发相关的国内法为主 —

“先存权”
保留“先存权”

（《马泰谅解备忘录》第 ３ 条第 ２ 款）

保留“先存权”

（《马越谅解备忘录》第 ３ 条第 ３ 款）
—

　 　 来源：Ｎｇｅｏｗ Ｃｈｏｗ⁃Ｂ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ｇａｏ Ｑｉ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Ｘｕｅ， ｅｄ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１， ｐ．

６８； 何海榕：《泰国湾海上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３－９６ 页。

表 ２　 马来西亚与泰国、越南和文莱的海上油气开发

油气开发 区块 产品分成合同（承包商） 指定作业者

马泰共同

开发区

Ａ－１８

马来西亚国油勘探（共同开发区）私人有限公司（ＰＣ ＪＤＡ Ｌｔｄ．） （占

比 ５０％）

赫斯石油公司泰国（共同开发区） 有限公司 （ Ｈｅｓｓ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Ｌｔｄ．，ＪＤＡ）（占比 ４９．５％）

赫斯石油公司泰国有限公司（Ｈｅｓｓ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Ｌｔｄ．）（占

比 ０．５％）

国油勘探（赫斯）作业私人有限公司（Ｃａｒｉ⁃

ｇａｌｉ Ｈ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ｄｎ． Ｂｈｄ．）

Ｂ－１７

Ｃ－１９

Ｂ－１７－０１

泰国国家石油公司勘探和生产分公司（ ＰＴＴＥＰ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占比 ５０％）

马来西亚国油勘探（共同开发区）私人有限公司（占比 ５０％）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 － ＰＴＴＥＰＩ 作 业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ＰＴＴＥＰ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ｄｎ．

Ｂｈｄ．， ＣＰＯＣ）

马越商业

安排区
ＰＭ－３

塔里斯曼（马来西亚）有限公司（Ｔａｌｉｓｍ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Ｌｔｄ．）（占比 ３５％）

越南石油勘探生产公司（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ＰＶＥＰ）（占比 ３０％）

马来西亚国油勘探私人有限公司（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 Ｃａｒｉｇａｌｉ Ｓｄｎ． Ｂｈｄ．，

ＰＣＳＢ）（占比 ３５％）

塔里斯曼（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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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油气开发 区块 产品分成合同（承包商） 指定作业者

马文商业

安排区

ＣＡ１

壳牌石油（Ｓｈｅｌｌ）（占比 ５４％）

墨菲石油公司（Ｍｕｒｐｈｙ Ｏ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占比 ８．０５％）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比 ５％）

壳牌石油

ＣＡ２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比 ４５％）

墨菲石油公司（占比 ３０％）

壳牌石油（Ｓｈｅｌｌ 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ｒｎｅｏ Ｌｔｄ）（占比 １２．５％）

康菲石油（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占比 ６．２５％）

日本三菱（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占比 ６．２５％）

马来西亚国油勘探（文莱）有限公司

　 　 来源：Ｎｇｅｏｗ Ｃｈｏｗ－Ｂ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ｐ．

６５； ＭＴＪ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ｔｊａ．ｏｒ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 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ｘ⁃

ｔｅｎｄ ＰＳＣ ｆｏｒ １０ Ｍｏｒｅ Ｙｅａｒｓ，” 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ｏｍ．ｍｙ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０９ ／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ｘｔｅｎｄ－

ｐｓｃ－ｆｏｒ－１０－ｍｏｒｅ－ｙｅａｒｓ ／ ＃ＪｘｘＨｄｍｂｋ１ＪｕｄｘｐＭ１．９９，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 “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ｘｔｅｎｄ

ＰＭ３ ＣＡ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ｔｒｏｎａｓ．ｃｏｍ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ｐｅｔｒｏｎａｓ－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ｘｔｅｎｄ－ｐｍ３－

ｃａ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ＭＴＪＡ，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ｔｊａ． ｏｒ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ｐｈｐ；

ＮｒｇＥｄｇｅ， “ＣＡ１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ｌｏｃ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ｒｇｅｄｇｅ．ｎｅ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ｃａ１－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ｌｏｃｋ，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ＮｒｇＥｄｇｅ， “ＣＡ２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ｌｏｃ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ｒｇｅｄｇｅ．ｎｅ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ｃａ２－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ｌｏｃｋ，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共同开发 ／合
作开发取得成功的原因包括：

一是明确各自的大陆架主张重叠范围。 马

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大陆架主张范围都十

分明确，当事国都承认争议的存在。 例如，马泰

共同开发区是根据泰国调整后的大陆架主张和

马来西亚的大陆架主张确定的；①马越商业安排

区和马文商业安排区也是依据两国的大陆架主

张确定的。 并且这些国家都采取了同一套国际

法和法律原则，共同的法律原则有助于当事国

明确和承认争议的存在。②

二是有着强烈的经济收益和技术驱动动

因。 前面的案例分析指出，马泰和马越能达成

共同开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收益的驱动。
这些国家通过共同开发满足缔约国对石油能源

的需求，发展本国经济和改善民生。 通过共同

开发，马来西亚由一个普通的原油出口国成为

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泰国彻底

改变了油气资源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建立

较为完善的石油化工体系；越南的石油产业成

为其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产业，从无油国变

为原油出口国。 另外，技术驱动动因也非常的

重要。 比如，推动越南同意与马来西亚开展共

同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南希望通过共同

开发学习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油气开发技

术和经验。
三是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 从马来西亚与

泰国、越南这两个海上邻国的共同开发案例来

看，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 马泰采取的是一

种“超国家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模式”，马泰

联合管理机构董事会成员由马泰两国政府直接

任命。 马泰采取“超国家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

模式”的原因是：共同开发区的面积较大（７ ２５０
平方千米），不适合由石油公司负责共同开发事

务；马泰两国为了体现平等的地位，倾向于设立

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共同开发事务，并制定一套

专门适用于共同开发区域的石油开发制度。 马

越共同开发采取的是一种“联合经营模式” ／ “石

２７

①

②

何海榕著：《泰国湾海上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７６ 页。
Ｎｇｅｏｗ Ｃｈｏｗ⁃Ｂ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 ｐｐ． ６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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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代理模式”。①在马越共同开发模式中，马
越协调委员会的委员是由两家国有石油公司任

命，与商业和石油作业相关的争端或分歧由两

家国有石油公司解决②，马越两国政府并不深度

介入共同开发的商业运行。 马越采取“联合经

营模式” ／ “石油公司代理模式”的原因是：“限
定区域”（“商业安排区”）的面积较小（２ ００８ 平

方千米），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制定专门

的制度；马越海洋石油发展水平和开采能力悬

殊，越方希望通过与马方的合作，学习马方管理

开发海洋石油的经验。
四是妥善处理了主张重叠海域的“先存权”

问题。 马泰两国在 １９７９ 年签署的《马泰谅解备

忘录》中，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或减损任

何一方迄今颁发的特许权或许可证，或者已达

成的协定或安排的有效性。”③马越两国在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录》中，同意考虑“限定区域”
内已经产生的重大开支，尽一切努力保证“限定

区域”内的早期勘探活动继续进行。④马泰共同

开发区和马越共同开发区都保留了“先存权”，
其意义在于：一是和平解决了“先存权”的问题，
避免恶化当事国之间的争端、东道国与外国石

油公司的投资争端、东道国与投资母国的外交

争端；二是兼顾了授权国、非授权争端当事国、
投资母国和石油公司的利益。⑤

五、中马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未来探讨领域

　 　 中马迄今还未就南海共同开发事宜进行正

式讨论。 马来西亚还从未认真考虑过与中国开

展任何形式的共同开发。⑥尽管马来西亚已经与

部分海上邻国（如泰国、越南和文莱）开展了共

同开发 ／合作开发，但马来西亚迄今未与中国就

共同开发开展任何严肃的讨论。
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目前阻碍中马两

国讨论南海共同开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方面：
一是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 尽管中马关系总体

友好，但对马来西亚而言，与中国开展共同开发

在政治上仍颇具挑战性。 二是马来西亚大多数

政策制定者和官员对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存

在疑虑。 中马对各自主张没有共同的法律认知

基础，马来西亚官员甚至不承认和中国在南海

存在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议。 不承认存在争

议，就很难开启共同开发。 三是马来西亚没有

特别强烈的技术动因来与中国开展油气共同开

发。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参与了马泰、马越、
马文的共同开发，具有共同开发经验，且运行良

好。 除非中国能够实质性地提供有成本效益的

开发方案或者更先进的技术，否则马来西亚政

府或者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开展共同

开发的动因将非常低。⑦

尽管有上述障碍，但并不意味着中马就不

能开展共同开发磋商了。 根据前面对马泰和马

文共同开发的分析，马来西亚愿与邻国共同开

发的一个核心动因是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南海

问题上，马来西亚的经济考量重于主权争端。⑧

通过在泰国湾开发争议海域的资源，马来西亚

在原有石油产业的基础上，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日趋成熟，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比如，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马泰共同开发给两国带来了

１００ 亿美元的经济收益。⑨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萧建国著：《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海洋出版

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２３－１２６ 页；邵建平著：《东南亚国家处理海域争

端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０３、１０６ 页。
Ｎｇｕｙｅｎ Ｈｏｎｇ Ｔｈａｏ，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ｈａｉ⁃

ｌａｎｄ，” ＩＢＲＵ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 ７， Ｎｏ． ３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９９）， ｐ． ８３．

１９７９ 年《马泰谅解备忘录》第 ３ 条第 ２ 款。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录》第 ３ 条第 ３ 款。
何海榕著：《泰国湾海上共同开发法律问题研究》，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９５ 页。 何海榕：“马泰与马越共同开发

案的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８８ 页。
Ｖｉｖｉａｎ Ｌｏｕｉｓ Ｆｏｒｂｅ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ｖｅｒｓｈａｄｏｗ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Ｂｒｕｃｅ Ａ． Ｅｌｌｅｍａｎ， Ｓｔｅ⁃
ｐｈｅｎ Ｋｏｔｋｉ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ｖｅ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ｅ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ｗｅｎｔ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２０１３， ｐ． １６５．

Ｎｇｅｏｗ Ｃｈｏｗ⁃Ｂ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 ｐｐ． ７０－７１．

苏莹莹著：《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５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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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鉴马来西亚共同开发政策取得成功

的原因，中马在共同开发的区块选择、管理模

式、开发技术、“先存权”处理等领域，都具有较

为广阔的探讨空间。
中马共同开发区块选择。 １９７９ 年马来西亚

官方出版的“领水和大陆架边界”地图与中国南

海断续线存在重叠海域。 马来西亚的海洋管辖

权主张覆盖南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面积达 ２７
万平方千米。①曾母、北康、南沙海槽和文莱—沙

巴盆地等位于中马两国主张重叠区。 其中，曾
母盆地的面积约为 ２０８ ７１０ 平方千米，位于中国

南海断续线内的面积约为 １５５ ４６０ 平方千米；据
推测，曾母盆地的油气资源量约为 １３２ 亿吨。②

曾母盆地因其所处位置和丰富油气储量，可将

其作为中马共同开发区块的优先考虑。 一方

面，曾母盆地的大部分仅中马两国提出主张，涉
及争端当事国较少，两国开展共同开发磋商的

外部环境较好；另一方面，曾母盆地的油气开采

前景较好，尚有较大开采空间，对马来西亚有较

大吸引力。
中马共同开发管理模式探讨。 就共同开发

的管理模式而言，马越共同开发模式比马泰共

同开发模式更加灵活。 马越协调委员会的委员

是由两家国有石油公司任命，而非像马泰模式

中那样由两国政府直接任命。 任何与商业和石

油作业相关的争端或分歧，在协调委员会的大

方向下，都将由两家国有石油公司解决。③马文

合作开发模式中，马文两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是

油气开发的主要参与方。 由上分析可见，马来

西亚总体上偏好采取由国有石油公司达成商业

安排的模式。 中马两国也可采取分别授权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油”）和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就商业安排区内的石油

勘探和开采达成商业安排。 中马未来确定的商

业安排区将仅依据商业合作条款来推进，都不

触及敏感的海洋管辖权问题，以此展示双方的

良善意愿。
中马共同开发技术合作。 马来西亚在勘探

和开采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深水开发技术多

由西方作业者提供。 比如，目前马来西亚的四

个出产石油的深水项目中，作业者主要是壳牌

公司和墨菲石油公司等西方国家的公司。④近年

来，中国已经研制出超深水钻井平台，自主掌握

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中国研

制的首座超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９８１”）交
付中国海油。 “海洋石油 ９８１”总造价近 ６０ 亿人

民币，最大作业水深 ３ ０００ 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中
国海油宣布，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

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完成全部设

备安装工作，整套生产装置已具备投产条件。⑤

“海洋石油 ９８１”和“深海一号”能源站等给马来

西亚提供了先进的深水开发技术选择。
中马“先存权”问题妥善处理。 马泰、马越

共同开发协议中，都保留了“先存权”，并未采取

简单宣布“先存权”无效的做法。 在南海，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先存权”问题普遍存在。 其中，马来西亚通过

与伦丁石油公司（Ｌｕｎｄｉｎ）、必和必拓（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
ｔｏｎ）、康菲公司 （ 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埃克森美孚

（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赫斯石油公司（Ｈｅｓｓ）、科威特海

外石油公司（ＫＵＦＰＥＣ）、墨菲石油公司（Ｍｕｒｐｈｙ
Ｏｉｌ）、新田石油勘探公司（Ｎｅｗｆｉｅｌｄ）、日本石油

（Ｎｉｐｐｏｎ）、派特法石油工程公司（Ｐｅｔｒｏｆａｃ）、洛
克石油（Ｒｏｃ Ｏｉｌ）、壳牌（Ｓｈｅｌｌ）、塔里斯曼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Ｔａｌｉｓｍ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等外国油气公

司合作的方式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每天产油

５０ 万桶，每年产气 １．８ 万亿立方英尺。⑥ 马来西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士存著：《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 （修订版），中国经

济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３ 页。
李国玉、吕鸣岗等编著：《中国含油气盆地图集 （第二

版）》，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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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用本国的地缘优势，成为在南海开采油气

资源最多的国家。①未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探讨共

同开发时，参照马泰和马越的实践，不宜简单撤

销马的“先存权”。 中国应要求马停止单边开发

争议海域的行为，两国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先存

权”问题。 同时，中国要避免对“先存权”授权国

（马来西亚）海域和主权主张的承认。

六、结　 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

邻国（泰国、越南和文莱）开展了油气共同开发 ／
合作开发。 马泰两国根据 １９７９ 年《马泰谅解备

忘录》，设立了 ７ ２５０ 平方千米的 “共同开发

区”；后来又根据 １９９０ 年《马泰联管机构协定》，
设立了马泰联管机构。 马泰共同开发管理模式

采取了“超国家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模式。 马

越两国根据 １９９２ 年《马越谅解备忘录》，设立了

２ ００８ 平方千米的“商业安排区”。 马越共同开

发管理模式采取了“联合经营模式” ／ “石油公司

代理模式”。 马文两国根据 ２００９ 年“换文”协

议，设立了 １１ ８８０ 平方千米的“商业安排区”
（ＣＡ１ 区块和 ＣＡ２ 区块）。 马文“商业安排区”
的管理模式参考了马越“商业安排区”。 ２００９
年马文“换文”协议划定了两国 ２００ 海里以内的

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马文“商业安排区”
在两国政府“换文”后不再是争议区了。

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其原因在于：一是明确各自的大陆架主张重

叠范围。 马来西亚与三个海上邻国的大陆架主

张范围都十分明确，当事国都承认争议的存在。
二是有着强烈的经济收益和技术驱动动因。 三

是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 从马来西亚与泰国、
越南这两个海上邻国的共同开发案例来看，有
不同的管理模式。 马泰采取的是一种“超国家

管理模式” ／ “共同机构模式”；马越采取“联合

经营模式” ／ “石油公司代理模式”。 四是妥善处

理了主张重叠海域的“先存权”问题。 马泰、马
越共同开发都保留了“先存权”。 中国和马来西

亚在海洋争议最终解决前，可以作出实际性的

临时安排，比如油气共同开发等。 通过借鉴马

来西亚共同开发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中马在

共同开发的区块选择、管理模式、开发技术、“先
存权”处理等领域，都具有较为广阔的探讨空

间。 在区块选择上，曾母盆地因其所处位置和

丰富油气储量，可将其作为中马共同开发区块

的优先考虑。 在管理模式上，中马可采取分别

授权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

油”）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就商业安排区内

的石油勘探和开采达成商业安排。 在技术合作

上，中国的“海洋石油 ９８１”和“深海一号”能源

站等给马来西亚提供了先进的深水开发技术选

择。 在“先存权”问题上，未来中国与马来西亚

探讨共同开发时，参照马泰和马越的实践，不宜

简单撤销马的“先存权”。
笔者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中马共同开

发只要借鉴了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

经验就可以轻易取得成功。 中马在借鉴马共同

开发 ／合作开发经验时，推动中马共同开发仍面

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对此要予以充分认识。 一

是中马之间在南沙群岛存在部分岛礁领土争

议。 马来西亚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五个岛礁，包
括：弹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榆亚暗沙、簸箕

礁。②马泰、马越共同开发最终能成功启动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相关方之间的争议焦点为大陆架

主张重叠，并无岛礁领土争议。 因此，马泰、马
越共同开发相对容易操作，相关方之间妥协空

间较大；而中马之间的岛礁领土争议加大了共

同开发的难度。 二是需妥善处理影响中马共同

开发的第三方权利。 马泰和马越的双边争议海

域中，都有一小块海域与第三方的大陆架主张

存在重叠。③ １９９９ 年马泰越就三国主张重叠区

域达成了临时安排，妥善地解决了第三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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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马来西亚“领水和大陆架边界”与中国

南海断续线之间的重叠海域中，越南、菲律宾、
文莱都提出了相关主张。 如果未来的中马共同

开发区域涉及三方（或三方以上）重叠海域，第
三方将会介入，将增加中马共同开发谈判达成

协议的难度。 三是美国这一域外大国将可能

“介入”中马共同开发谈判。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在

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和“涵盖大部分

南海的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发表谈

话②，对中国推动的“共同开发”进行污名化指

责。 未来，中马如启动共同开发谈判，需警惕美

国可能扮演的“搅局者”和“绊脚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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